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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 

 

 

南研字〔2021〕3 号 

 

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实施办法 

 
第一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成立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

任组长的硕士学位论文评审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单位内的硕士学位

论文答辩资格审查、评审专家的选定、论文送审及评阅意见回收

统计等工作。 

第二条 硕士学位论文在获得导师认可，并通过各培养单位

的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后，方可提出送审申请。 

第三条 由学院（系、所）确定聘请两位在相关学科领域具

有研究生导师资格或具有副教授及以上(或相当技术职务)的专

家（导师除外）评审论文，本校的评审专家最多不能超过一人。

对属于跨学科的硕士学位论文，必须聘请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的专

家进行评审。评审专家名单须由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，审

查通过后方可进行论文送审。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至少由 2 名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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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进行评阅，其中应有相关行业领域具

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校外专家 1 名。(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

会有相关规定的，按规定执行)。评阅人应写出较详细的学术评

语，并对论文是否可进行答辩、是否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等提

出意见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院将抽取部分论文上传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评估工作平台进行“双盲”评审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硕士

学位论文评审方式由各学位评定分会委员会确定，提前报研究生

院备案。 

第五条 各硕士生培养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硕士学位论文的

评审事宜，硕士生本人不能参与论文评审过程中的任何环节。各

单位应确保论文评阅人有不少于 20 日的论文评审时间。论文评

阅意见收回份数要和投出份数一致，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。 

第六条 论文评阅人对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的最后评阅意见分

为： 

A．同意进行论文答辩； 

B．建议修改后进行论文答辩； 

C．论文未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不同意进行论文答辩。  

第七条 专家最后评阅意见处理办法： 

（一）若返回的评阅意见均为“A”，则可以进行硕士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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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答辩。 

（二）若返回的评阅意见为一份“A”一份“B”，或两份

“B”，申请人应按照评阅意见修改论文，并填写《硕士学位论

文修改说明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导师签字认可后，方可进行答辩。 

（三）若返回的评阅意见有一份“A”和一份“C”，则由

各培养单位再次送审两位专家。若返回意见为两个“A”或者一

份“A”和一份“B”，则可以进行答辩；若返回意见为两个“B”,

则应提请学位分委员会审议是否进行答辩；若返回意见中再次出

现“C”，则本次答辩申请无效。 

（四）若返回的评阅意见有一份“B”和一份“C”或评阅

意见为两份“C”，本次答辩申请无效，学位申请人应修改论文，

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。 

第八条 进行“双盲”评审的硕士学位论文，若未通过当次

评审或答辩，则后续再次申请答辩时论文一律直接进入“双盲”

评审环节（不占用研究生院盲审抽检比例）。 

第九条 若硕士生及其指导教师对返回的评阅意见有异议，

可书面报送申辩理由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定。审批通过后由培

养单位另外聘请专家进行“双盲”评审，若达到第七条第一款要

求，则可以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。若达到第七条第二款要求，

申请人应按照评阅意见修改论文，并填写《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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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导师签字认可后，方可进行答辩。若未达到

上述要求，则本次申辩无效。 

第十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非涉密学位论文，自 2021 年 6

月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的解释权属研究生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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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说明表 

姓名  学号  电话  

学院（系、所）  专业  导师  

学位论文题目  

论文评阅意见汇总 

A   B   C 

A．同意进行论文答辩；B．建议修改后进行论文答辩；C．论文未达到硕士学位水平，不同意进行论文答辩 

论文评阅书中列出的论文不足及需要修改之处： 
 
 

 
 

 
 

针对评阅意见所做修改说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签字： 

年月日 

导师意见： 
 

 
 

 导师签字： 
年月日 

注：此表由学院保存备查。 


